
110 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 輔導處報告   111.02.16（三） 

一、 班上若有疑似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請於3/4(五)以前校內提報，報名聯繫

特教組507或資源班陳芊伃老師733。 

二、 本縣111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 

2/14-24 校內團報，初選報名時間：111 年 3 月 8 日（二）、3 月 9 日（三） 

1.甲組：凡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二年級具資賦優異特質之學生，且經指導

教師、家長或專家學者觀察推薦者。 

2.乙組：凡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四年級具資賦優異特質之學生，且四年級

上學期國語、數學、自然至少有一科目之學期成績達「優等」，經指導教

師、家長或專家學者觀察推薦者。 

三、 本縣111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鑑定重要時程如下： 

1. 申請資格：凡設籍南投縣，年滿五足歲未滿 6 足歲 

2. （民國 105 年 9 月 2 日以後至 106 年 9 月 1 日期間出生）之資賦優異兒

童 

3. 簡章領取時間及地點：即日起親至草屯鎮僑光國民小學(輔導室)領取 

4. 量表領取時間：111年3月1日（二）至3月4日（四），上午9時至下午4

時。 

5. 報名時間：111年3月8日（二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  

 

四、 南投縣111學年度國民中學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： 

1.民國 111 年 4 月 7 日(四)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至學生欲就讀國中報

名，採現場報名，逾期不受理。 

2.報名資格 

110 學年度 設籍本縣或就讀本縣 國民小學具備一般智能資優學習特質

之應屆畢業生，且國民小 學五年級下學期及六年級上學期國語、數學、



社會、自然 之學期成績皆 達「甲等」以上，上述 兩學期成績 至少需有

一領域 科 達「優等」。 

 

五、 南投縣111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(數理)資賦優異學生鑑定： 

1.民國 111 年 4 月 7 日(四)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至學生欲就讀國中報

名，採現場報名，逾期不受理。 

2.報名資格 

（一） 管道一：110 學年度設籍本縣或就讀本縣國民小學具備數理資優

學習特質之應屆畢業生，且國民小學五年級下學期及六年級上學期數

學、自然之學期成績皆達「甲等」以上，上述兩學期成績至少需有一

領域/科達「優等」。 

（二） 管道二：依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」第十六條第二、

三、四款規定，申請對象需符合下列任一條件： 

(1) 參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

科（數理）競賽 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異，獲前三等獎項。 

(2) 參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，成就特別優

異，經主辦單 位推薦。 

(3) 獨立研究成果優異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，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

師推薦。 

 



六、 南投縣 111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(語文)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： 

1.民國 111 年 4 月 7 日(四)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至學生欲就讀國中報

名， 採現場報名，逾期不受理。 

2. 報名資格 

（一） 管道一：110 學年度設籍本縣或就讀本縣國民小學具備語文資優

學習特質之應屆畢業生，且國民小學五年級下學期及六年級上學期國

語、英語之學期成績皆需達「甲等」以上，此兩學期上述領域至少需

有一科達「優等」。 

（二） 管道二：依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」第十六條第二、

三、四款規定，申請對象需符合下列任一條件： 

(1) 參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

科（語文）競賽 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異，獲前三等獎項。 

(2) 參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，成就特別優

異，經主辦單位推薦。 

(3) 獨立研究成果優異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，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

師推薦。 

七、 為落實兒少法定責任通報，知悉學生有家暴、性侵害及兒少保護之情事，

於知悉24小時內依法完成通報。請教師在知悉時立即通知學務處及輔導

處完成通報。 

八、 家庭教育工作人員，每年應接受 4 小時以上線上研習，110 學年度尚未完

成家庭教育 4 小時研習的教師同仁，請務必於 6/20 前完成線上進修。

並列印研習紀錄交輔導組長。 

1.依據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5 日臺教社(二)字第 1090144043 號函辦理。 

2.依「家庭教育法」第 12 條規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

課程外實施 4 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

教育。」因而，學校教師須裝備家庭教育之專業知能，以應用於課程教

學及活動實施。復依同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：各級學校之推展家庭教育

工作人員，每年應接受 4 小時以上家庭教育專業研習時數，爰該部委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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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校研發旨揭課程，以達成落實家庭教育「Easy Access-易學可及」之

目標。 

3.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家庭教育數位學習課程」共 20 門，

已全數於課程網址:「教師 e 學院」數位學習平臺上架

（https://ups.moe.edu.tw/mooc/index.php） 

九、 自殺防治守門員-一問二應三轉介。安心專線 0800-788-995，提供心理

諮詢並即時搶救因壓力或憂鬱的自殺企圖者。24 小時免費心理諮詢服

務，或撥打生命線 1995 及張老師 1980 

https://www.tsos.org.tw/web/page/gatekeeper3 

十、 輔導資料審核時間，原則訂於學期末 2-3 週或暑假初，請老師隨時可上

網填寫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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